
人保寿险临时信息披露公告（2018年第43号）（资金运用关

联交易 重大关联交易） 

 

关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 

人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信息披露的公告 

 

根据保险监管机关颁布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2号）、《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17〕52 号)及相关规定，现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公司”或“甲方”）与人

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股权投资公

司”或“乙方”）签署《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

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8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人

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与人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

框架性协议，具体业务标的和业务额度以实际签署的专项合

同为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在协议有效期限内，甲方拟以自营或委托投资方式投资

乙方依法合规发行的私募基金等金融产品，以及其它符合监

管规定的保险资金可投资的金融产品。 

乙方发行金融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品种、信息披露和

监管报备等事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银保监会等监管

部门关于金融产品设立发行及保险资金运用的各项规定，且

应开展充分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可行性研究，采取必要

的信用评级及增信措施等。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

24号）、《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

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36号）等规定，人保资本

股权投资公司构成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人保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3月在北京设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AQ5X5U，是人保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资本”）的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备案（P1069084）。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

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甲乙双方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合

规、诚信和公允，交易价格和收费不得偏离市场正常水平。 

（二）定价依据 

双方可在本协议下，就具体投资业务的每项交易签订专

项合同。参照下列原则，为每项关联交易进行公允定价： 

（一）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二）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

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按照市场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由于乙方是人保资本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在本协议

项下发生的关联交易额与甲方与人保资本发生的关联交易

额合并计算，协议有效期内年度及总投资金额合计均不得超

过甲方与人保资本签署的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投资业

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关联交易年度及总投资金额

的上限。 

（二）交易结算方式  

交易双方在本协议项下专项交易合同中明确约定。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与人保资本

签署的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到期之日终止。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18年11月9日，公司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人保寿险与人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2018年11

月22日，公司与人保资本股权投资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2018年11月9日，公司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人保寿险与人保资本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出具了书面意见，同意该项议案。 

七、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止目前，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本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为0万元。 

八、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的影响 

该交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握市场机会，合规优化审批

流程，提升公司投资收益率，增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 

九、有助于说明交易情况的其他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

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